
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流程 

一、日常巡视检查工作流程 

( 一)在执行日常劳动保障监察任务时，必须有两名(或两名以上)

劳动保障监察员共同进行。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监察证件。 

(二)告知用人单位检查的目的、内容、要求和方法。 

(三)了解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查阅有关资料

(营业执照、员工花名册、职工就业登记、劳动用工登记、劳动合同

书、工资表、劳动保障执法年审手册、社会保险登记证、社会保险缴

费凭证、劳动管理规章制度、工作考勤表等)，巡视劳动场所，调阅

或复制相关的资料。 

(四)现场检查和询问情况应由监察员制作笔录。笔录经核对后，

由劳动保障监察员和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委托人)或劳资人员双方

签名或盖章(如询问对象是企业其他人员，笔录应由当事人签名或按

手印)。 

(五)在对用人单位检查时，如法定代表人或劳资人员不在现场，

无法当场了解有关情况的，监察人员应当对用人单位发出《劳动保障

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约定核对有关资料的内容、时间、地点和人

员，并做好笔录。 

(六)检查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

调查取证，凡复印件证据材料应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加盖被检

查单位印章。调查结束后，劳动保障监察员应及时向劳动监察机构负

责人汇报调查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经劳动监察机构负责人批准后，



向用人单位发出《责令改正决定书》，告知用人单位申辩权利，并由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拒不签名或盖

章的，应注明拒签情况，并应有证明人签名。 

(七)对于违法事实清楚、情节简单、后果轻微的劳动保障违法行

为，需要当场罚款(个人在五十元以下、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一千元以

下)或者处以警告行政处罚的，可按《行政处罚法》的有关条款执行。 

(八)劳动保障监察员向用人单位发出《责令改正决定书》后应跟

踪监督其整改，并要求用人单位将整改结果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报告。 

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案件流程 

1、案件来源 

(1)主动监察：指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用人单位的日常巡查、专

项检查和年度检查。在主动监察中对违法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符合

《行政处罚法》有关“简易程序”规定的案件，可以实施当场处罚。

当场处罚案件须在二个工作日内报所属机关登记备案。 

(2)举报投诉：指公民向劳动保障行政机关检举他人违反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或控告自己劳动保障权利受到他人损害的情况。对举报案

件受理与否在三日内给予答复。凡符合规定的举报，应在七日内立案

受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举报，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机关反映;

信函举报的应将其转交有处理权的机关处理。举报人要求告知受理和

查处结果的，应通知举报人。 

(3)上级委托和其他机关移送案件：接到上级委托和其他机关移

送的案件，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及本级机构管辖范围的，应及



时立案查处;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的，应及时回复并说明情

况;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同时认为不属于本级机构管辖范围的，

及时报送或移送有管辖权的监察机构处理。 

2、案件登记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应对所有案件进行分类登记。 

3、案件审查 

案件经登记后应及时填写立案审批表，送监察机构负责人进行审

查，发现用人单位确有违法事实的，应当立案。劳动监察机构负责人

批准之日为立案起始时间。未批准立案的，审批表归档后返回登记处

注明案件未批准立案。 

4、案件调查 

案件立案后，劳动监察机构应指定两名以上劳动保障监察员在规

定时限内全面客观公正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办案人员完成调查取证

后按规定填写案件处理报批表，报告调查取证情况并提出处理、处罚

建议。 

5、审议 

指劳动监察机构对案件处理报批表进行审议。对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将案件处理报批表报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在处罚决定作出前，必须依法向当事人履行告知

义务。需要举行听证的案件，应依法组织听证。依法不应给予行政处

罚以及十五日内经补充调查后仍证据不足的，经劳动监察机构负责人



批准，应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撤销的案件应当归档后返回登记处注

明撤销。 

6、处理 

处理、处罚决定作出后，应当制作处理、处罚决定书，并在七日

内参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送达被处理、处罚人，被处理、处罚人

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但不停止处理、处罚决定的执行。

劳动监察机构应当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根据需要可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7、归档备案 

处理、处罚决定执行后，办案人员应填写结案审批表，经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负责人批准结案后，由案件经办人员负责按规定制作案件

档案卷宗，并交回登记处注明结案并归档。其中处理、处罚决定书应

当在结案后十日内报送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